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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向受近期社會事件影響人士提供的福利及社區支援」意見書 

 

引言 

防止虐待兒童會於 1979 年成立，一直致力消除香港各種形式的虐待兒童事件，並推廣

關懷及無暴力的環境，促進兒童身心健康成長及發展。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自 1994 年延伸到香港，兒童及青少年是社會一群重要的持份

者，公約第 12 及 15 條訂明「兒童享有自由表達意見及和平集會的權利。締約國對兒童

的意見應按照其年齡和成熟程度給予適當的看待」。 

 

在任何衝突中，兒童及青少年都需要受到保護。惟香港社會就修訂「逃犯條例」事宜引

起連串紛爭，歷時五個月仍未平息，衝突場面愈見激烈及暴力升級。從傳媒報導中看到

兒童及青少年在社會事件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至今已有逾 3000 人被捕及將面對檢

控，當中不乏未成年的兒童及青少年，更有年青被捕人士表示曾遭受暴力對待或性侵犯

等。本會對此深感遺憾和憂慮。 

 

即使沒有參與其中的兒童，也有機會從媒體或生活中目睹社會上發生的衝突事件。暴力

衍生暴力，以暴易暴的種子已在一些兒童心裡萌芽。我們從提供個案服務中看到兒童在

處理爭執時模仿電視畫面的片段打架，亦有家長表示不懂如何回應孩子對暴力事件的提

問，有些家長更因與年青子女意見分歧而影響家庭關係。本會擔心暴力事件延續下去，

影響的不單是香港的經濟及社會發展，還對民生、兒童、家庭關係及福祉造成嚴重打擊。 

 

為了兒童福祉，本會強烈促請政府： 

 

1. 儘快尋求展開與各界溝通和處理矛盾及衝突的方案。 

 

2. 履行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37及40條所訂的義務，尊重未成年被捕人士在法律框架

下的權益，包括人道待遇、讓他們與家人保持聯繫、迅速獲得法律支援及其他適當

援助，如社工的專業協助；在拘捕懷疑違法的人士時避免使用過度或不必要的武力，

對已被制服或沒有反抗的人士不要行使暴力。對兒童的逮捕、拘留或監禁應符合法

律規定並僅作為最後手段，期限應為最短的適當時間；在依法判定有罪之前應視為

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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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應社會訴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各爭議事件，以釋除公眾疑慮，並且探究

導致社會不穩的根本性原因，制定適當對策，以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 

 

4. 為那些因社會事件而產生情緒困擾的兒童及家長提供情緒支援和輔導服務。 

 

5. 防止虐待兒童會一直倡議成立的兒童事務委員會（委員會），肩負推廣並宣揚聯合

國《兒童權利公約》所列明的兒童權利，讓兒童參與有關影響他們的事宜。委員會

設立有效平台，聆聽兒童及青少年的聲音，讓他們表達意見，實在是責無旁貸。委

員會可就特定事宜，成立非常設的特別工作小組，正視兒童現時情況，並回應兒童

的需要。 

 

本會不贊同任何暴力行為，在此呼籲各方： 

 

1. 冷靜下來，停止使用暴力方式解決問題。 

 

2. 家長有責任保護孩子，務必讓年幼孩子遠離危險。對於青少年子女的心聲和意見，

需多聆聽和與他們好好溝通，並表達關懷。即使彼此意見有分歧，也不要離棄他們，

家庭始終是孩子的避風塘。 

 

 

防止虐待兒童會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